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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AQ/T 6110—2012《工业空气呼吸器安全使用维护管理规范》，与AQ/T 6110—2012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变化如下：

——性质为强制性；

——更改了范围（见第 1 章，2012 年版的第 1章）；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章，2012 年版的第 2 章）；

——更改了管理要求（见第 3 章，2012 年版的第 3章）；

——更改了培训（见第 4 章，2012 年版的第 3章）；

——更改了使用（见第 5 章，2012 年版的第 4章）；

——更改了气瓶充装（见第 6 章，2012 年版的第 5章）；

——维护、维修、保管与报废（见第 7 章，2012 年版的第 4章）；

——更改了检查与检测（见第 8章，2012 年版的第 5 章）

——删除了附录 A、附录 B和附录 C（2012 年版的附录 A、附录 B 和附录 C）；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政策法规司统筹管理。

本文件由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呼吸防护装备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2/SC3）技术

归口及咨询。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

科学研究所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鹏、周芸芸等。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2年首次发布为AQ/T 6110—2012；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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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护 压缩空气呼吸器安全使用维护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以下简称空气呼吸器）的管理要求，培训，使用，气瓶

的充装，维护、维修、保管与报废，检查与检测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城市公用事业、应急救援等行业中使用的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6556—202X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GB 18664—202X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和维护

GB 31975—202X 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技术要求

JJF 2141—2024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检测技术规范

3 管理要求

3.1 使用单位应建立并实施压缩空气呼吸器安全使用维护管理制度，使本文件规定的条款得以有效实

施。

3.2 使用单位应根据工作场所危害因素的识别与评价，选择配备符合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且与使用场

景相适应的空气呼吸器。

3.3 使用单位应按照 GB 18664—202X 的程序和要求制定呼吸保护计划。

3.4 制定并实施培训计划，定期组织演练。

3.5 制定并实施空气呼吸器维护、定期检查和技术检测的计划。

3.6 使用单位应建立空气呼吸器技术档案，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出厂合格证或质量证明文件；

b) 空气呼吸器基本性能核查记录；

c) 日常使用、检查、维护、维修等记录；

d) 空气呼吸器的定期技术检测结果记录；

e) 气瓶的定期技术检测结果记录。

3.7 使用单位应根据作业特点和要求，配备足够的空气呼吸器，并考虑以下原则：

a) 在缺氧工作场所，应按作业岗位额定人数每人至少配备一套，轮换作业可按实际作业人数每

人至少配备一套；

b) 工作场所存在风险且距离较远不便携带，应在工作场所进行配备，多个工作场所存在风险但

相距较近，可选择便于取用的地点集中配置；

c) 应在设定的逃生通道处设置存放点；

d) 应根据使用频次，配备合适的备用气瓶数量。

3.8 使用单位应采取告知、培训、监护作业等方式，保证任何使用者都能够安全、正确地使用本单位

提供的空气呼吸器。

4 培训

4.1 使用单位应对空气呼吸器使用人员进行相应操作使用技能培训，使用人员经实操考核合格及授权

后方可使用空气呼吸器。

4.2 对使用人员的技能培训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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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了解与本岗位有关危害物质的性质及防护知识。

4.2.2 所佩戴的空气呼吸器与工作场所危害物质的防护必要性。

4.2.3 所配备使用的空气呼吸器结构、性能和正确使用方法：

a) 了解各部件的原理与性能；

b) 正确识别空气呼吸器及气瓶上的相关标识；

c) 掌握空气呼吸器部件组合及着装带调节方法；

d) 掌握面罩佩戴密合性检查方法及呼吸是否顺畅的检查方法；

e) 预估气瓶内剩余气体能够维持呼吸的时间；

f) 能够在 60 s 内正确佩戴空气呼吸器；

g) 掌握保持平稳呼吸，延长有效使用时间的方法；

h) 了解佩戴空气呼吸器操作时与其他人员配合作业的注意事项；

i) 了解与其它防护用品配合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4.3 使用单位应保存对使用人员的技能培训记录、实操考核记录以及授权记录。

5 使用

5.1 使用单位或使用人员根据预判作业时间，备足备用气源。若连续工作时间较长，应采用气瓶组或

其它型式空气呼吸器。

5.2 佩戴使用前，应按照第 8.2 的要求进行使用前的检查，不符合要求的不得使用。

5.3 佩戴使用过程中，压力表应固定在肩带易观察的位置上，并随时观察，掌握作业时间。

5.4 使用过程中应保持平稳呼吸，防止过快消耗压缩空气。

5.5 使用空气呼吸器作业时，应二人以上共同作业，相互监护。

5.6 佩戴空气呼吸器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应同时配备通讯设备，保持与外部的联系。监护指挥人员应

控制作业时间，及时提醒作业人员撤离作业环境。

5.7 应考虑佩戴者面部异常、毛发特征等影响面罩佩戴密合性的因素。

5.8 空气呼吸器不使用时，应及时关闭气瓶阀，防止消耗气瓶内压缩空气。

5.9 紧急救援时，应佩戴具有他救功能的空气呼吸器。

5.10 使用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应立即撤离有害作业环境：

a) 空气呼吸器报警；

b) 呼吸时感到有异味；

c) 出现咳嗽、刺激、憋气恶心等不适症状；

d) 安全泄放装置排气；

e) 部件损坏；

f) 压力表出现不明原因的快速下降。

5.11 佩戴后产生不良生理或心理反应者在作业时应慎用空气呼吸器。

6 气瓶的充装

6.1 气瓶压力低于气瓶额定工作压力 90%应充装压缩空气。

6.2 气体充装时应采用大气直接压缩充装，不允许用氮、氧气体混合充装。高原地区允许使用增氧装

置以达到海平面压缩空气中氧气分压值的要求。

6.3 充装的空气质量应满足 GB 31975—202X 标准要求。

6.4 气瓶充装后应静止一段时间，待冷却至室温时，气瓶内部压力不应低于额定压力的 90%。

7 维护、维修、保管与报废

7.1 维护与维修

7.1.1 空气呼吸器的维护与维修应由经过制造商培训和授权的人员或机构进行。

7.1.2 空气呼吸器每次使用后应按其说明书要求及时清洁，并定期消毒。清洗和消毒应优先采用制造



AQ 6110—202X

3

商指定或推荐的清洗方法，优先使用其推荐的清洗剂和消毒剂。

7.1.3 空气呼吸器清洗、消毒、维护与维修需进行部件拆解操作时，应将各拆解部件进行标识，防止

混用。

7.1.4 按照说明书要求和方法检查更换损坏的部件。更换面罩、密封件、导管等零部件应使用空气呼

吸器制造商指定的配件或在其指导下进行。

7.1.5 维修人员或机构完成空气呼吸器故障维修后应保存和标识故障原因、维修日期、维修人员等信

息。

7.1.6 清洗、消毒、更换配件、维修后的呼吸器应进行必要的性能检查以保障性能符合要求。

7.2 保管

7.2.1 在方便使用者佩戴的固定位置存放空气呼吸器并设置醒目标志。

7.2.2 及时更换有故障或超过技术检测期限的空气呼吸器。无法及时更换时应与完好的空气呼吸器分

开存放，并有明显禁用标识。

7.2.3 使用后未经清洗消毒或疑被污染的空气呼吸器应在与清洁待用的空气呼吸器分开存放，并有特

定位置标记，防止无关人员接触或被误用。

7.2.4 气瓶检验、充装时，应及时补充备用气瓶。

7.2.5 空气呼吸器使用后应及时充气，存储待用的气瓶应保持完全充气状态。

7.2.6 空气呼吸器的保管环境：

a) 按照制造商规定或推荐的储存环境进行储存和保管；

b) 应考虑温度、湿度、光照、通风等因素，储存和保管环境不应使空气呼吸器产生物理、化学

破坏，不造成背板和面罩变形。

7.3 报废

7.3.1 空气呼吸器符合下面条件之一即应报废：

a) 达到产品说明书规定的使用年限；

b) 由于正常使用造成部件磨损、老化而影响安全使用技术性能，且无法修复；

c) 由于错误使用、不当维护维修或保管造成产品损坏，且无法修复；

d) 其他经技术评估认为需要报废的情况。

7.3.2 待报废或已报废的空气呼吸器应分开存放，并有明显禁用标识，以防止误用。

7.3.3 未经产品制造商技术评估与确认，报废的空气呼吸器零部件不应被重新使用。

8 检查与检测

8.1 新购空气呼吸器的状态检查

新购空气呼吸器投入使用前应检查以下基本性能，并存档检查记录，记录包括：

a) 产品生产日期、有效使用期标识；

b) 出厂检测报告、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c) 空气呼吸器外表面无损伤，可能与佩戴者接触的零件表面无锐边和毛刺；

d) 配件、备件齐全；

e) 进行佩戴试用，检查空气呼吸器正常使用状态。

8.2 使用前的性能状态检查

使用者在佩戴使用前按如下方法（紧急救援时重点检查b）、c)、d)、f)项）检查：

a) 空气呼吸器外表有无损坏并检查标识是否在有效使用期内；

b) 打开气瓶阀，向空气呼吸器供气，压力表稳定后检查气瓶压力；

c) 检查各连接部位是否漏气。关闭气瓶阀，观察气瓶压力表 1 min，其压力下降不应超过 2 MPa；

d) 检查面罩与面部的密合性。戴上面罩堵住供气口吸气并保持 5 s，无漏气现象；

e) 检查供气阀性能。将供气阀与面罩连接，试呼吸数次，呼吸顺畅；

f) 检查警报器功能。观察压力表值在（5.5±0.5） MPa 时警报器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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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日常检查

8.3.1 空气呼吸器日常检查由使用单位组织实施，每季度至少检查一次，使用单位可根据空气呼吸器

的使用频次和使用环境适当增加检查次数，并存档检查记录。

8.3.2 日常检查的主要内容：

a) 检查导气管、供气阀、减压器、面罩、背板及气瓶的使用有效期限及定期技术检测标识；

b) 使用前性能状态检查的各项目；

c) 各部件不应有损坏或严重变形；

d) 面罩视窗清晰度良好；

e) 面罩、气管等不应有异常老化、开裂、异常收缩、脱胶和脆化现象；

f) 气瓶外表面无变形、脱层、鼓包、暴露纤维等缺陷，气瓶阀输出端螺纹无损坏；

g) 试验供气阀自动正压装置可保证空气呼吸器面罩内正压供气；

h) 减压器输出压力调整装置设置的锁紧装置有效；

i) 储存和保管环境符合制造商的要求。

8.3.3 发现不符合项目应立即停用和标识，并送检测、维修机构进一步检查处理。

8.4 定期技术检测

8.4.1 空气呼吸器定期技术检测应由使用单位制定计划并组织实施。

8.4.2 在用空气呼吸器定期技术检测周期不应超过三年。使用单位可根据空气呼吸器的使用频次、使

用环境及其技术性能状态适当检测频次，并存档检测记录。

8.4.3 空气呼吸器气瓶应按相关规定的周期送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定期检测。

8.4.4 开展空气呼吸器定期技术检测的使用单位、制造商或第三方检测服务商应至少具备以下技术条

件和能力：

a) 完善的检测质量管理制度和规范的检测工作程序；

b) 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检测人员；

c) 符合标准和技术规范的环境和设施条件；

d) 符合标准和技术规范的检测仪器设备。

8.4.5 定期技术检测项目包括外观检查项目和技术检测项目。

8.4.5.1 定期技术检测外观检查项目与要求见表 1。

表 1 定期技术检测外观检查项目表

序号 部件名称 检查项目与要求

1 面罩

a) 橡胶件不应有明显的永久变形；

b) 视窗清晰；

c) 带，绳，扣件等无老化、龟裂、异常收缩、脱胶、脆化现象；

d) 佩戴后与面部轮廓紧密贴合，无明显压痛感可进行正常对话；

e) 固定系统能有效固定并能根据佩戴者的需要调节。

2 背板
a) 无影响使用的变形；

b) 无老化，开裂现象。

3 着装带

a) 可自由调节长度，扣紧后不滑脱；

b) 带类零件无整股纤维断裂，塑料和金属扣件无变形和开裂；

c) 配件齐全。

4 导气管和接头
a) 无割痕，无老化漏气现象；

b) 接头无变形，插拔、锁紧轻松。

5 供气阀和减压器
a) 无变形和开裂现象；

b) 各功能按键活动有效。

6 警报器
a) 外表面无明显损坏；

b) 无松动和变形现象。

7 压力表
a) 外壳橡胶护罩无老化、龟裂，读数清晰可辨，内表面无水雾；

b) 在暗淡或黑暗的环境下，能读出压力指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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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2 定期技术检测项目、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见表 2。

表 2 定期技术检测项目、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

1 整机气密性 压力表1 min内的下降不大于2 MPa

GB 16556-202X

2 静态压力 0 Pa～500 Pa，并小于呼气阀开启压力

3
警报器性

能

报警压力 （5.5±0.5）MPa

报警声强 不小于90 dB(A)

平均耗气量（气动警报器） 不大于5 L/min

4 呼吸阻力

气瓶额定压力至2 MPa，呼吸频

率40 次/min,呼吸流量100

L/min

吸气阻力不大于500 Pa，呼气阻力不大

于1000 Pa

气瓶压力2 MPa至1 MPa，呼吸频

率25 次/min，呼吸流量

50 L/min

吸气阻力不大于500 Pa，呼气阻力不大

于700 Pa

5
压力表示

值误差

测量点：5 MPa、10 MPa、15 MPa、

25 MPa
不超过2.5% F.S. JJF 2141—2024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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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9项安全生产强制性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

的通知》（应急厅函〔2024〕193 号）要求，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

究中心负责牵头修订行业标准《呼吸防护 压缩空气呼吸器安全使用维护技术规

范》（修订标准号 AQ/T 6110-2012），计划号为 2024-AQ-08，项目周期 16 个月。

本标准由应急管理部提出，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呼吸防护装备分

技术委员会归口管理。

（二）协作单位

本标准协作单位有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军事

科学院防化研究院化学防护研究所、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3M 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宝亚安全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霍尼韦尔安全防护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德

尔格安全设备（中国）有限公司、梅思安（中国）安全设备有限公司等。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文件编写过程中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实施方案制定阶段（2024年 6月~2024年 7月）：标准编写组广泛搜集整理

国内外压缩空气呼吸器管理相关资料，梳理编写基本思路，研究拟定编制提纲和

要点，重点围绕现场管理、产品质量、操作规程、使用场景等方面开展研究，并

制定实施方案。

实地调研阶段（2024年 7月~2024年 11月）：根据实施方案分配具体工作；

选取有代表性的呼吸器生产企业、使用单位、检测设备单位、检验机构等对压缩

空气呼吸器使用管理情况开展调研工作。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与经验梳理，分析

整理集中各章节内容，行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经调研讨论并征求相关专家意见，

对初稿进一步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工作组讨论稿初稿形成阶段（2024年 10月~2024年 11月）：标准修订工作

组根据调研时发现的问题和相关企业反馈的情况，通过研究分析与经验梳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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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准内容进行分析整理，行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工作组讨论稿征求意见阶段（2024年 11月~2024年 12月）：组织线上研讨

会，邀请部分呼吸器生产企业、检测机构、使用单位对工作组讨论稿征求相关专

家意见，对工作组讨论稿进一步完善，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征求意见稿初稿形成阶段（2024年 12月 18日~12月 31日）：报全国个体防

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呼吸防护装备分技术委员会工作组征求意见，会上听取

各位委员、专家的意见，完善工作组讨论稿，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起草人、起草人所在单位及其所做工作

表 1起草人、起草人所在单位及其所做工作

序号 起草人 所在单位 起草过程中的主要工作

1 张鹏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

卫生研究中心

标准项目的申报、任务下达后标准

框架的构建、国内相关企业的调研；

包括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征求意见

稿及其编制说明在内的文本起草工

作。

2 周芸芸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

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

标准项目国内相关企业的调研；包

括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征求意见稿

及其编制说明在内的文本起草工

作。

3 杨小兵
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化

学防护研究所

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

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包括

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征求意见稿的

文本起草工作。

4 张明明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标准项目的申报、任务下达后标准

框架的构建、讨论稿、征求意见稿

的文本起草工作。

5 欧泽兵 3M 中国有限公司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工作组

会议、研讨会，包括标准工作组讨

论稿、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在

内的文本起草工作。

6 张守政
上海宝亚安全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工作组

会议、研讨会，包括标准工作组讨

论稿、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在

内的文本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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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向红兵
霍尼韦尔安全防护设备

（上海）有限公司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工作组

会议、研讨会，包括标准工作组讨

论稿、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在

内的文本起草工作。

8 王鲁旭
德尔格安全设备（中国）

有限公司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工作组

会议、研讨会，包括标准工作组讨

论稿、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在

内的文本起草工作。

9 姚海峰
梅思安（中国）安全设备

有限公司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工作组

会议、研讨会，包括标准工作组讨

论稿、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在

内的文本起草工作。

10 孙萌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

卫生研究中心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工作组

会议、研讨会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强制性行业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论

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可操作性原则

标准中对各要素提出的要求均考虑应符合压缩空气呼吸器安全使用管理实际，

具备可操作性。

2.适用性原则

标准编制充分考虑了不同使用场景的差异性，确保适用于压缩空气呼吸器使

用情况和作业场所。

3.全面性原则

标准涵盖压缩空气呼吸器管理与培训、使用、维修、保管与报废、检查与检

测等使用管理的各个方面。

4.实效性原则

标准要引用先进的理念方法，也要符合安全操作使用实际。

5.规范性原则

标准在格式上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二）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计数据等）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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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标准引用情况说明见表 2。

表 2 标准引用情况说明

序号
第一次出现的条

款号或附录号
类型 主要内容

引用文件号/

标准号

引用文件/标

准名称

引用的主要相

关内容

1 3.3
管理与培

训

使用单位应按照 GB

18664—202X 的程

序和要求制定呼吸

保护计划

GB 18664—

202X

呼吸防护用

品的选择、使

用和维护

技术要求

2 6.1.3
气瓶的充

装

气瓶的空气质量要

求

GB 31975—

202X

呼吸防护用

压缩空气技

术要求

技术要求

3
8.4.5.2

表 2

定期技术

检测

选取 GB/T 16556—

202X 的相关性能项

目并依据其相应测

试方法进行定期技

术检测

GB 16556—

202X

自给开路式

压缩空气呼

吸器

技术要求

4
8.4.5.2

表 2

定期技术

检测

引用 JJF 2141—

2024 第 7.2.9 进行

“压力表示值误

差”定期技术检测

JJF 2141—

2024

自给开路式

压缩空气呼

吸器检测技

术规范

技术要求

2.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1）总体原则

AQ/T 6110—2012《工业空气呼吸器安全使用维护管理规范》是推荐性行业标

准，本次修订为强制性行业标准，因此在修订标准的过程中，考虑了强制性行业

标准的性质和特点，将原有标准中不适用的条款删除，规范性引用标准。

（2）管理与培训

GB 18664《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和维护》规定了呼吸防护装备的选择、

使用和维护的总体要求，因为本标准属于管理标准，所以本标准在使用和维护方

面保持与其一致同时，按照《安全生产法》、《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

等法律法规要求，提出了用人单位关于压缩空气呼吸器的制度标准、过程管理、

管理人员等方面的要求。

（3）使用、维修、保管与报废

压缩空气呼吸器的安全使用是其管理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本标准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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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组以生产作业场所为对象辨识与评估由于作业环境而导致现场人员面临

的安全健康风险；以压缩空气呼吸器为对象，辨识与评估由于其配备不合理、性

能状态不良、使用不当而导致的危害因素。标准编制组按照《用人单位劳动防护

用品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8〕3 号）相关要求，结合用人单位具体管

理实际，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使用、维修、保管与报废的要求。

（3）检查与检测

空气呼吸器在使用过程中,不仅需要使用者对其进行使用前的检查和目常检

查,还需要对其进行定期技术检测。空气呼吸器的零部件除了使用金属制造,还大

量采用橡胶,塑料和编织材料制造壳体、密封件和束紧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对空气

呼吸器能否正常工作起着关键作用。而正是用这些材料制造的零部件会产生老化

失效的情况,因此对空气呼吸器在一定期限内进行一次全面的技术检测是十分必

要且重要的。标准编制组从压缩空气呼吸器的采购、发放、使用、维护、维修、

报废的全方位进行考虑规定了压缩空气呼吸器的基本性能核查、使用前的检查、

日常检查、定期技术检测、气瓶的检验与充装。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一）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是本标准制定的上位法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重点是规范使用，用于规范用人单位压缩空气呼吸器的使用管

理，通过采购、发放、培训、使用、报废全过程管理，保持装备质量完好、从业

者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本标准既依从《个体防护装备安全管理规范》（AQ6111

—2023），同时又是对压缩空气呼吸器管理要求的延展，两个标准相互衔接，形

成系统化的管理标准。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无。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

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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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标情况

无。

（二）与国际、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对比情况

无。

（三）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强制性行业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

期的建议及理由

（一）过渡期建议及理由（实施标准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

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该标准不涉及具体产品生产制造，无老旧产品退出市场的问题，参见过渡期

为 12 个月。

（二）实施标准可能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等

本标准的实施将有效解决企业压缩空气呼吸器安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使用不

规范、流程不完善等问题，保障从业人员劳动作业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对企

业实现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安全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七、实施强制性行业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

督管理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一）实施监督管理部门

本标准的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县级及以上应急管理部门。

（二）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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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与实施和处罚违反本标准有关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

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帽等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五）未为从业

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关于

进一步加强安全帽等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的保障措施中规定

“（四）严格追责问责。对未使用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特

种劳动防护用品进入现场前未经查验或查验不合格即投入使用，因特种劳动防护

用品管理混乱给作业人员带来事故伤害及职业危害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法追

究相关责任。”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通报与否均应说

明理由）

行业标准，不需要对外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强制性行业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目录

本标准所涉及的产品涉及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执行 GB 16556—20XX

标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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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管理要求
	4　培训
	5　使用
	6　气瓶的充装
	7　维护、维修、保管与报废
	7.1　维护与维修
	7.2　保管
	7.3　报废

	8　检查与检测
	8.1　新购空气呼吸器的状态检查
	8.2　使用前的性能状态检查
	8.3　日常检查
	8.4　定期技术检测

	参考文献

